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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合同服务机构登记法律意见书指引

机构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（以下简称协会）提

交办理私募基金电子合同服务机构（以下简称电子合同服

务机构）登记，应当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等相

关法律法规，聘请在中国证监会备案的律师事务所，律师

事务所应当依照本指引出具《私募基金电子合同服务机构

登记法律意见书》（以下简称《法律意见书》）。

一、律师事务所应当勤勉尽责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、

《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》、《律师事务

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（试行）》及协会的相关规定，

在尽职调查的基础上对本指引规定的内容发表明确的法

律意见，制作工作底稿并留存，独立、客观、公正地出具

《法律意见书》，保证《法律意见书》不存在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。

二、《法律意见书》应当由两名执业律师签名，加盖

律师事务所印章，并签署日期。用于电子合同服务机构登

记的《法律意见书》的签署日期应在电子合同服务机构提

交登记之日前的一个月内。《法律意见书》报送后，电子

合同服务机构不得修改其提交的登记材料；若确需补充或

更正，经协会同意，应由原经办执业律师及律师事务所另

行出具《补充法律意见书》。

三、《法律意见书》的结论应当明晰，不得使用“基

本符合条件”等含糊措辞。对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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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监会、协会规定的事项，或已勤勉尽责仍不能对其法律

性质或其合法性做出准确判断的事项，律师事务所及经办

律师应发表保留意见，并说明相应的理由。

四、经办执业律师及律师事务所应在充分尽职调查的

基础上，就下述内容逐项发表法律意见，并就对电子合同

服务机构提交材料进行登记是否符合协会的相关要求发

表整体结论性意见。不存在下列事项的，也应明确说明。

若引用或使用其他中介机构结论性意见的应当独立对其

真实性进行核查。

（一）机构向协会提交的登记材料是否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；

（二）机构的经营状况是否良好，实缴资本是否符合《私

募投资基金电子合同业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相应的业务登

记要求；

（三）机构是否有健全的治理结构、股东会、董事会、

监事会及管理层之间是否分工明确、相互制衡；

（四）机构是否按照规定具有开展电子合同业务所需的

从业人员、营业场所、软硬件设施等运营基本设施和条件；

（五）机构总经理、运营负责人、合规负责人等高级管

理人员应当具有胜任相关工作需要的专业能力；

（六）机构是否具有完善的内控制度和风险管理制度，

存在潜在利益冲突的业务是否建立防火墙制度与业务隔离

机制；

（七）机构是否具有一定的私募基金行业服务经验；

（八）机构是否具备完善的防火墙、入侵检测、数据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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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网络安全设施和管理制度，能够有效防止数据外泄和外

部非法入侵；是否取得公安部颁发的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

第三级备案证明以及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认

证名录机构颁发的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；

（九）机构电子合同业务系统是否通过中国证监会认可

的行业信息技术测试中心的测试，并按照电子合同业务服务

机构数据接口规范（以下简称接口规范）的要求，是否与协

会资产管理业务综合报送平台进行联测；

（十）机构电子合同业务系统的故障应对能力是否达到

第三级（含）以上；是否具备灾难及重大灾难应对能力，相

关技术指标是否分别达到灾难应对能力第五级、重大灾难应

对能力第六级；

（十一）机构是否经营运作规范，是否不从事与私募基

金相冲突的业务，是否最近 3 年内没有受到刑事处罚或者重

大行政处罚；是否最近 1 年没有因相近或相关业务被采取重

大行政监管措施；是否没有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处于整改期

间，或者因涉嫌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正在被监管机构调查；是

否不存在已经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公司正常运作的重大变更

事项，或者重大诉讼、仲裁等事项；

（十二）机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实际控制人控制

的其他信息技术系统服务机构是否最近 1年内不存在证券期

货重大违法违规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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